附件2
职业技能培训诚信承诺书
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自愿参加本次技能培训评估认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 
一、我单位保证所提供的全部材料、内容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保证不出借或者借用其他企业资质，不以他人名义参与培训评估，不弄虚作假；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。 
二、若评估认定成功后，将按照规定及时签订培训合同，严格履行培训合同，不降低合同约定的培训质量及相关服务，不擅自变更、中止、终止合同，或者拒绝履行合同义务。
若有违反以上承诺内容的行为，我单位自愿接受取消评估认定资格、记入信用档案、媒体通报、1～3年内禁止参与东平县技能培训评估认定等处罚；如已评估认定的，自动放弃认定资格，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训机构名称(公章)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(签字或盖章)：    
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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